中共十七大开幕以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成为会内外人士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过去五年中，中共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党的集体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此间分析者认为，中共每５年一次党代会，既是中共中央集体领导探索创新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共全党形成政治共识的一个过程。今后，中共还将进一步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以使这个全球最大的执政党的运作更加科学民主。

　　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虞云耀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越来越注重加强集体领导，在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的这几年，有关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中央的议事规则已非常健全，并且制度化、规范化。哪些问题应该常委会讨论，哪些问题应该政治局会议讨论，哪些问题应该全会讨论，都有着明确的规定。”虞云耀说，“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证了中央集体领导的实现，与过去相比，这是很大的进步。”

　　中共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经有过惨痛教训。“文革”期间，权力过于集中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巨大损失。党建专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党从这段历史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加强集体领导成为其后一代又一代党员的共识。”

　　“同一级中共党组织中的领导者是一个集体，而非某个人；本级组织的重大问题要由这个领导集体来共同决定；在这个集体中，不存在任何个人特权，少数要服从多数，个人只对领导集体和组织负责。”黄苇町说，在集体领导过程中，不同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表达。

　　为进一步加强集体领导，十六大对党章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作了补充和完善，明确提出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过去５年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都是集体领导的产物。

　　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设立并坚持了定期的集体理论学习制度，至今共进行了４４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针对当前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集体学习制度对保障领导集体在日常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上原则立场的一致起到了关键作用，凝聚了领导集体的共识，保障了集体领导的有效运转。

　　中共在县以上各级党组织设立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全委会及其常委会是执行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工作领导机关。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发挥全委会在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决策和重要干部任免中的作用。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为进一步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起了示范作用。

　　在十七大上，胡锦涛提出，要“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中央作出表率，省市县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地方党委工作的要求，坚持实行集体领导，重大决策要交由集体讨论决定。包括票决、举手表决、记名和不记名投票在内的多种方式，为各级党组织在进行重大问题决策时普遍运用。

　　２００４年，中组织部颁发《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明确提出对重要干部任免实行全委会票决制。

　　“这些措施是中共中央用实际行动对集体领导原则的强调和重申。”黄苇町说。

　　“集体领导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保证科学决策，避免一个人说了算。个人不能决定重大问题，这是我们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原则。”虞云耀说。

　　“坚强的集体领导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的关键。”黄苇町说，没有坚强的组织力量作为保障，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就难以得到有效实施。民主集中制是中共获取这一力量的重要源泉，而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形式就是集体领导。

　　虞云耀说，正是因为有了坚强的集体领导，中国共产党才获得了作出正确决策的组织保障。“有组织保障的正确决策必然是人民满意的决策，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
